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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津貼補助，對學校而言，與業界合作能據以發展系科本位課程規劃，因應社區發展

特色的需求，發揮技職教育辦理之優勢。對學生而言，學習內容結合理論與實務，能夠

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能力。 

(四)技職再造：為落實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平衡國內人力供需，及回應外界對技職教育的期

待，爰以第一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執行成果為基礎，並依據臺灣整體環境現況與社會需

求，參考先進國家作法，研提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期達成「無論高職、專科、技

術校院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優質技術人力」、及

「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觀點」，以達成「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力」之目標，爰十二

年國教絕對不會消滅高職，反而會加強技職體系，並規劃於 5 年內投入新臺幣 200 億經

費，推動第二期技職再造，協助技職教育精進發展。 

四、103 年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家長及學生需做哪些準備乙節： 

(一)對家長而言，宜先改變價值觀念，不需再以考試分數做為唯一評量孩子價值的標準，應

尊重孩子能力差異，鼓勵並協助孩子多探索，去發現自己的性向與興趣，發展自己的潛

能。另外，平日重視親子的溝通，要鼓勵孩子獨立思考；並可多與導師、輔導室聯絡，

掌握學校提供的資訊，留意免試就學區內高中職個別的特色，國九時認真考量學校的升

學輔導建議，協助孩子未來選擇合適就讀的學校。 

(二)對學生而言，當升學制度有所改變時，需要改變以往為考試而讀書的觀念，上課專心聽

講，勇於思考與發問，學習時不要有主副科的差別；多參加學校社團或各項課外活動，

以發掘自己的興趣；對技術職業教育有興趣的人，可多參與試探性的技藝教育課程；經

由參觀社區高中職的機會，多蒐集相關高中職特色的資訊；對自己的未來進路有疑問時

，多徵詢輔導老師與導師的意見。 

（六十九）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組織再造行政院版本草案，反而讓

公務員額數愈改愈多，甚至讓部分機關內雇員轉任為公務員，

以致讓政府人事支出成本也愈來愈高，不僅有損社會民眾觀感

、加深政府財政困境，更有自肥的惡意動機。爰此，此不公不

義的改革草案根本一開始就不應該提出」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0） 

一、本次行政院組織改造，本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均秉持「當增則增，應減則減

」原則，依新機關核心業務職掌，核實控管各機關員額配置合理精實。經統計自 101 年組改

啟動迄今，中央機關預算員額已自 101 年度 233,204 人減少至 102 年度 231,313 人，計精簡

1,891 人，精簡率約 0.8%。整體而言，中央機關預算員額規模已趨向精簡，尚無藉由組改而使

政府員額擴編情事。 

二、至有關本次組改勞工保險局等機關金融雇員升等及格人員轉任正式公務人員部分，查本院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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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改順利推動，於研議組改後各機關組織設計及人事制度時，均係基於符合法制規定及維護

現有人員權益之立場，妥為規劃，以確保組改之推動能兼顧效率及公平正義。是以，有關前

開機關配合組改之人事制度規劃，人事總處將持續與銓敘部積極進行協商，期兼顧人員權益

及法制規定。 

三、綜上，人事總處一向核實控管各機關人力配置，並妥適兼顧現職人員權益合理保障，期以最精

實、效率之公務人力推動政府業務；未來人事總處將持續落實各機關人力配置檢討運用，並

透過員額評鑑機制檢討新機關業務與人力契合情形，促使政府人力運用更精實合理。 

（七十）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不受刑罰，以致

成為校園學生施用毒品之大宗，為使校園學生免於毒品侵害，有

將愷他命由第三級毒品改列為第二級毒品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3） 

羅委員淑蕾就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不受刑罰，以致成為校園學生施用毒品之大宗，為使校

園學生免於毒品侵害，有將愷他命由第三級毒品改列為第二級毒品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

務部查復如下： 

一、就毒品之品項與分級，法務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 條規定設有毒品審議委員會，由具有醫

政、藥政、藥物特性、警政、調查、衛生、教育、司法、檢察、獄政、觀護等各機關代表，

及精神醫學、公共衛生、法律學者、社會人士、律師等學者專家共同審議。 

就愷他命是否改列為第二級毒品之問題，法務部於去（101） 年 12 月 27 日召開「第五屆第

四次毒品審議委員會會議」，審議民意代表、媒體及社會各界關切的愷他命是否改列為第二

級毒品議題，經審議結果仍維持愷他命為第三級毒品。本次會議就愷他命之成癮性、濫用性

及社會危害性是否符合第二級毒品之要件進行廣泛的討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有委員提醒一

般認為愷他命的成癮性較低，但依賴性不低，換言之，愷他命的心癮大於身癮，戒斷症狀不

明顯，所以如將愷他命改列第二級毒品，依法應施以觀察勒戒，與現行對於施用第一、二級

毒品應施以觀察勒戒之制度設計係為戒除施用者身癮之目的不符，但心理諮商對於吸食愷他

命的戒癮治療非常重要。因此，並無委員主張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 

二、又參考 102 年 3 月 1 日國際獨立專家團對我國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審查所提出初步

報告總結觀察與建議第 60 點「臺灣政府已經採取興建監獄等相關措施，但專家也建議採取有

效減少囚犯人數的措施，像是放寬嚴苛的毒品政策，以及審判前的保釋與假釋相關條款。」

因此，若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而施以觀察勒戒，勢必會造成學生課業中斷及監所過於

擁擠，有違國際獨立專家團所提上述建議。因此，正本清源作法是落實執行查緝校園毒品專

案行動，遏止校園毒品氾濫，以呼應委員所關心之本項議題。 

（七十一）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臺鐵局計畫調整太魯閣號、普悠瑪號


